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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申報法基本規範

常見錯誤態樣說明

壹

貳

查核實務案例分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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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申報法基本規範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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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端正政風 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

要求擔任特定職務

之公職人員

據實申報財產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之財務狀況

供公眾檢驗

促進人民對政府

施政廉能之信賴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立法目的

誠實 公開 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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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主體（要申報誰的財產）

配偶

未成年

子女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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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基準日（要申報何時的財產）剪報

申報種類 申報期間 申報(基準)日

1.就（到）職申報 就（到）職後3個月內
申報期間內自擇一日

2.定期申報 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

3.卸（離）職申報 卸（離）職後2個月內 卸（離）職當日

定期採授權介接者，本院及法務部目前統一
提供申報(基準)日為11月1日之財產資料

卸(離)職申報目前無法提供介接，請自行查詢
更新財產資料申報(勿照抄以前年度資料) 6

剪報資料檔/P6陳明文剪報.pdf


申報客體（要申報哪些財產）

國內、國外財產：

(1)不動產、汽車、船舶、航空器、保險（不論

金額大小）

(2)現金、存款、有價證券、債權、債務、事業

投資（100萬元申報標準）

(3)珠寶、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財產

（20萬元申報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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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9月1日起
修正保險應申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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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9月1日起
虛擬資產納入應申報財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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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態樣說明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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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報表常見錯誤共通項目

未以「申報日」作為整份財產申報表查
詢財產之基準日

漏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之財產

漏報「借用他人名義」或「被他人借用
名義」購置、存款、投資之財產

漏報獨資、合夥商號或事業投資之財產
及債務 獨資商號之資產歸屬負責人所有、

合夥商號之資產按出資比例歸屬，
都是應申報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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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土地及建物)

只填報土地或建物其中一項

漏報繼承、受贈、拍賣取得之不動產

漏報道路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原住民保留地
(已取得權狀)、農地、墓地、有權狀之納(墓)骨塔

漏報未登記建物、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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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登記於申報人或配偶名下

卻由已成年子女（或他人）使用

由已成年子女（或他人）繳交車貸

更容易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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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

誤以為單筆存款未達100萬元毋庸申報1

以概數或憑印象申報，造成短報或溢報2

漏報定期存款3

漏報久未使用的存款帳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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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一)

股票、債券、

基金受益憑證、其他有價證券

漏報
未上市股票、
未上櫃股票、
興櫃股票

漏報
下市股票、
下櫃股票、
市值低於
10元股票

ETF( 指數股
票型基金，
例如： 0050 、
0056…等 )應
申報於基金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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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二)

•以融資方式買進股票：

股票→股票欄(有介接)

融資貸款→債務欄(未介接)融資

•以融券方式賣出股票：

•股票→備註欄(有介接)
•融券保證金及融券賣出價額(扣減證

券交易稅、融券手續費及證券商手

續費之餘額)→債權欄(未介接)

融券

要分別申報
2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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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漏報以融資、融券買賣股票情形



採授權介接有融資融券資料之提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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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三)



保險(一)
保險申報要件：二者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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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二)

被保險人為已成年子女，誤以為毋庸申報1

漏報配偶為要保人之保險2

無生存給付僅具祝壽保險金之保險，誤以為非儲
蓄型保險致漏報3

有數筆保險名稱相同之保險，誤以為只申報其中1
筆即可，致漏報其餘保險4

已繳費期滿、減額繳清、展期定期或已領回生存
給付，誤以為毋庸申報5

以申報日計算，停效未逾2年之保險，誤以為毋庸
申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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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

漏報私人債權或溢報債權

漏報融券保證金

漏報期貨保證金

儲蓄互助社備轉金

員工福利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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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
1、漏報私人債務
2、漏報以不動產設定之抵押債務(只申報不動產)

3、漏報保證債務(申報人為保證人且主債人無法履行而遭債權人追償之債務)

4、漏報股票融資債務

5、漏報信用貸款、汽車貸款、保單借款、存單質借(押)

6、未查明列入呆帳或催收款之實際餘額致申報不一致

7、漏報現金卡債務、信用卡應繳款項已列入呆帳

8、漏報存摺融資(透支型帳戶)

9、漏報抵押品拍賣後不足清償之債務餘額

10、漏報儲蓄互助社股金貸款
21



事業投資

101年起稅捐單
位核發的「全國
財產總歸戶資料」
無記載事業投資

相關資料

被他人借名或
借用他人名義
登記為公司股
東的事業投資

要申報

應查證申報
日實際投資
金額（有無
增資、減資）

投資行為有無違
反公務員服務法
第13條（禁止營
業原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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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起推行授權介接財產資料
107年起提供概括授權服務(一次授權、年年介接)

23

103年至111年網路申報比率及授權比率



未以11月1日為申報日，且未同步更
正申報表內容

仍以11月1日為申報日，惟逕自更
改授權介接之財產資料

配偶未授權，且未詳實申報

漏報無法介接之財產

1

2

3

4

採用授權介接常見錯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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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申報項目 已介接單位、項目 未介接(請自行蒐集填報)

(一)
(二)

土地、
建物

地政司之已登記之土地、建物；財政
資訊中心之建物(含未登記建物)

62.7.1前登記，迄未異動之土
地、建物；國外不動產

(三) 船舶 航政司
國外登記之之船舶、汽車及航
空器

(四) 汽車 路政司

(五) 航空器 民航局

(六) 現金 留存之現金、旅行支票…等

(七) 存款
37家商業銀行、23家信用合作社、
5家共用中心(約320家基層金融機構)
之存款

本國銀行國外分行、外國銀行
在台分行，及中央銀行、中國
輸出入銀行等

(八) 有價證券

集中保管結算所；約130家證券商、
投信投顧及各銀行、信合社提供之股
票、債券、基金、結構型商品、其他
有價證券

未介接之其他金融機構有價證
券，如未上市、未上櫃、興櫃
股票

(九)1.

珠寶、古董、
字畫及其他
具有相當價
值財產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專利、商標
珠寶、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
相當價值之財產

(九)2.保險 22家保險公司 國外保單
(十) 債權 私人債權、融券保證金…等

(十一)債務
37家商業銀行、23家信用合作社、5
家共用中心及22家保險公司之放款

私人債務、融資債務…等

(十二)事業投資 獨資、合夥等事業投資 25



採用授權介接常見漏報或短溢報財產

漏報事業投資

漏報私人債權、債務

漏報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漏報股票融資債務

短溢報「呆帳」或「催收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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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實務案例分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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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有違反申報義務
（武器一：裁處罰鍰）

法條 違 法 態 樣
罰鍰金額
(新臺幣）

第12條
第1項

有申報義務之人
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

20萬元以上
400萬元以下

第12條
第2項

有申報義務之人
財產經比對後，增加總額逾其
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全年
薪資所得總額一倍以上，
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
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

15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

第12條
第3項

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
未依規定期限申報
或故意申報不實者

6萬元以上
120萬元以下

97
年
修
法
增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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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過程如發現公職人員涉有行政違失
（武器二：移送其他行政機關調查）
移送機關(單位) 件數

司法院 1

財政部暨所屬機關

涉綜合所得稅及贈與稅 2

涉綜合所得稅 7

涉贈與稅 5

涉營利事業所得稅 4

小計 23

中央選舉委員會 1

法務部暨所屬檢察機關 7

臺中市政府 1

新竹縣政府 1

本院監察業務處 17

本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 1

本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1

合計 53

疑漏報稅捐
違者補稅、裁罰

因財產增
加甚鉅
移送偵辦

疑違反公務
員服務法
違者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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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態樣(一)

法條 違 法 態 樣
罰鍰金額
(新臺幣）

第12條
第1項

有申報義務之人
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

20萬元以上
400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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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義務人不欲使

財產狀況為他人知

悉，所進行財產移

動、掩飾或藏匿之

行為，直接或間接

導致申報結果不實

故意隱匿

31



1.借他人名義

2.隱匿自己所控制

之財務內容或藉

其他手法增加財

務資訊解讀的困

難度

藉自然人之名？

藉法人之名？

係不法所得？

係其他投資正當來

源所得？

故意隱匿 均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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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隱匿裁罰案例(一)

新北市0議員
未申報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裁罰理由

借用第三人名義
事業投資1筆
600萬元

(據刑事判決認定事
實，該事業投資係
源於第三人認為委
藉地方民代藉其身
分對建管主管機關
表達關切、催促進
度，可加速審照核
發流程…俾提高獲
利，認為申報人具
議員身分，對公司
營運及業務招攬有
助益)

由於負責人(即
第三人)要求必
須以其名義登
記持股，故股
東名冊沒有申
報人本人名義，
並非故意漏報。

1、依申報人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
查處調查筆錄所述及刑事判決認定，
申報人投資00公司持股20%，係
登記在該公司負責人(即第三人)名
下，事證明確。

2、申報人借用第三人名義持有財產係
為確保其財產不易被他人察覺，顯
係規避公眾知悉其財產狀況；又申
報人明知借用他人名義投資，其登
記名義認定為名義人，卻甘冒風險
出資以積極行為託付予第三人，復
於申報之財產資料中未揭露此事，
益證申報人有隱匿財產而為不實申
報之行為。

應裁罰
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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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隱匿裁罰案例(二)

彰化縣0鄉長
未申報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訴願會決定

借用第三人名
義房地各1筆
、以房地向金
融機構貸款之
債務1筆
合計
735萬9千餘元

其借用第三人名義
登記之房地，對第
三人僅有「借名登
記返還請求權」，
其因不諳法律，不
知係屬債權應申報，
並無故意隱匿或申
報不實之故意。

1、依申報人向監察院陳述意見及於偵
訊時表示，其因經營事業失利，全
家信用不良，因此借用第三人名義
登記房地及向金融機構借貸，此亦
經第三人證實在案。

2、申報人明知其因信用不良，而以借
用第三人名義登記房地及借貸之方
式，未申報系爭房地及債務，是渠
隱匿所控制之財務資訊，目的在使
民眾無法知悉系爭房地實為申報人
所有及該筆債務之真正債務人，其
行為即該當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申
報之要件。

裁罰
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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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隱匿裁罰案例(三)

內政部0署長
未申報

申報人主張 最高行政法院

借用第三人名
義存款2筆、
股 票 4 筆
合計
879萬元

第三人存款帳戶
為其自用，申報
人僅借用該帳戶
買賣股票。

依監察院調查申報人之行政不法時，
其曾自承係借用第三人存款帳戶，帳
戶增加之現金係其交付第三人存入，
並借用第三人名義開立新的證券帳戶
買賣股票。相關具體事證及資金往來
已足以認定申報人明知上開行為，卻
不為申報。(剪報)

裁罰
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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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隱匿裁罰案例(四)向法務部申報

內政部
0主任秘書
未申報

申報人主張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借用第三人名
義，委託投資
2筆不動產
合計
4,834萬元

(1筆成屋、1

筆預售屋)

其所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應屬故意申
報不實，而非故意
隱匿。

申報人果欲購買系爭成屋及預售屋房
地，其大可以自己名義或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名義為之，其卻捨此不為，
反甘冒風險將出資託付予名義人從事
鉅額財產交易，而其財產申報資料中
又未見該等委託名義人從事交易所得
之財產申報，該等交易所顯現申報人
故意隱匿此等應申報財產之意圖，至
為灼然。(剪報)裁罰

400萬
元

36

剪報資料檔/P44洪嘉宏剪報.docx


故意隱匿裁罰案例(五)

行政院
0秘書長
未申報

申報人主張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現 金 1 筆
6,000萬元

(存放在多個保
管箱內）

監察院以其未申報
財產（按指：保管
箱內現金）即遽以
認定其具有隱匿而
為不實申報之故意，
而有違法應予撤銷
處分。

1、申報人若非不欲使此財產狀況為
他人知悉，何有異於其個人一般
財產處理方式，大費周章將該等
現金輾轉存放至多個新開立保管
箱中之必要。

2、該等現金申報人均有據實申報，
以供人民檢驗之義務。然申報人
不僅未為申報，甚且透過交付他
人保管，或藉提高資訊不透明度
之手法，妨礙人民知的權利，該
當故意隱匿而為不實申報之要件。

(剪報)

裁罰
40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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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隱匿裁罰案例(六)

0立委
未申報

申報人主張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借用第三人
名義
存 款 8 筆
合計
1億2,476萬7
千餘元

1、徐姓友人有資金
需求，由他出面
代替向謝姓友人
借款1億元，才
藉由幾個帳戶進
行資金彙整及短
暫存放，否認這
些錢為其所有。

2、其因不諳法律才
漏報，否認隱匿
財產。

1、申報人就徐姓友人借款而安排金流
的方式顯得多餘，又未於財產申報
時詳細說明，認定申報人的說法存
在疑問。

2、申報人擔任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多
年，已多次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監察院也在其申報前寄出申報「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
「監察院公職人員定期及變動財產
申報通知單」等，申報人不能說自
己不知法令。(剪報)

裁罰
40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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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態樣(二)

法條 違 法 態 樣
罰鍰金額
(新臺幣）

第12條
第2項

有申報義務之人
財產經比對後，增加總額逾其
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全年
薪資所得總額一倍以上，
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
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

15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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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中
所謂公務員「違反說明義務」

1、「無正當理

由未為說明」，

包括申報人對財

產『來源』完全

不為任何說明，

及表示其不知悉

財產『來源』而

無法說明之情形。

2、「無法提出

合理說明」，即

申報人雖有說明

『來源』，惟不

夠具體、明確，

從而受理申報機

關無從查核證實

而言。

3、「說明不

實」，指申報人

說明之財產『來

源』經查證非屬

實在，即申報人

明知真實來源，

卻故意作虛假說

明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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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年度財產異常增加(一)
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裁罰案例

新竹市0議員
前後年度比對結果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處理情形

105年、106年前
後年度財產比對
結果有異常情事

增加金額
7,757萬餘元

申報人未為說明
裁罰

300萬
元

移送法務部
偵辦

金額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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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年度財產異常增加(二)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裁罰案例

澎湖縣0副議長
前後年度財產增加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處理情形

106年、107年
前後年度財產
比對結果

增加金額924萬
餘元

1.申報人配偶之父親交付現
金100萬元予其配偶。(有
提供存摺影本可見現金存
入交易)
2.配偶保險理賠金存入126
萬元。(有提供存摺影本
可見匯入交易)
3.申報人配偶存款帳戶，在
106年底有其配偶經營公
司之應收貨款存入790萬
元，在107年初即支出應
付帳款780萬元。(但無法
提相關證明文件)

經扣除財產增
加有合理說明
部分後，
無法提出合理
說明金額499萬
餘元

裁罰
37萬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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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年度財產異常增加(三)
提出說明後核認無不合理增加情事，但移送稅捐稽徵機關偵辦案例

新竹縣0鄉長
前後年度財產增加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處理情形

104年、105年
前後年度財產
比對結果

增加金額4,000
餘萬元

1.申報人債務減少3,500萬
元，係與友人合開公司
後，由新成立之公司貸
款代為償還。(均有代償
紀錄)
2.配偶購買土地670萬元
及保險190餘萬元之資金，
係由申報人及配偶所投
資之加油站營業收入支
付。(均有轉帳交易紀錄)

1.查證結果，採
信申報人說明
理由，核認財
產無不合理增
加情事。

2.公司及加油站
將資金提供申
報人及配偶使
用，是否涉有
違反賦稅相關
法規

移送國稅局
偵辦

43



前後年度財產異常增加(四)
提出說明後核認無不合理增加情事，但處罰未申報債權案例

財團法人0董事
前後年度財產增加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處理情形

107年、108年
前後年度財產比
對結果

增加金額1,376
萬餘元

因為胞姐、
胞弟、外甥
在申報年度，
償還原先借
款合計329

萬元，致其
財產增加；
其本身並未
打算要回，
故未視為債
權而未申報。

申報人係採授權介接申報，然
107年申報時未主動申報本人私
人債權3筆，分別為1,000,000元、
2,190,000元及100,000元，嗣因
其前後年度財產比對異常增加，
申報人始說明其弟、姊及外甥分
別償還欠款，…，因沒打算要回，
故未當作債權致未申報云云。據
此，申報人未申報系爭3筆債權在
先，如嗣未經函請說明前後年度
財產比對異常增加之原因，則無
從查知系爭債權之存在，顯有違
主動申報之義務。

裁罰
8萬元

44



前後年度財產異常增加(五)
提出說明後核認無不合理增加情事，但處罰未申報債務案例

雲林縣0鄉長
前後年度財產增加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處理情形

108年、109年
前後年度財產比
對結果

增加金額4,292
萬餘元

因其配偶
向私人借
款5,700萬
元，致其
財產增加；
又其表示
不知應申
報債務等
語。

申報人係採授權介接申報，然108
年申報時未主動申報配偶私人債
務1筆，按本院每年寄送之定期申
報通知檢附之「填寫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表常見錯誤情形表」，其
中應申報財產項目債務之常見錯
誤說明載有「…漏報私人債
務…。」；又申報人共向本院辦
理27次財產申報，是以其對申報
相關規定理應認識，並知悉應申
報之財產，包括配偶之財產狀況，
惟查其歷年申報資料，曾已申報
其配偶於某金融機構債務1筆，顯
見申報人並無不知債務應申報之
情事，其說明理由顯不足採。

裁罰
12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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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態樣(三)

法條 違 法 態 樣
罰鍰金額
(新臺幣）

第12條
第3項

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
未依規定期限申報
或故意申報不實者

6萬元以上
120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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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若未能確實

申報財產狀況，只須

其有直接故意或間接

故意之申報不實行為，

即符合本法第12條第3

項之「故意申報不實」

行為

故意申報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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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最常主張之理由(一)

不諳法令，不知道要申報

申報人未確實瞭解相關法令及查證財產現狀，
即率爾申報，應屬可預見將發生申報不實之結
果，仍放任可能不正確之資料繳交至受理申報
機關，其主觀上已認知對於可能構成漏溢報情
事具有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
間接故意存在。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簡字第 145 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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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最常主張之理由(二)
因為委由助理、秘書（他人）
代為申報，以致申報有誤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稱故意申報不實，應包
含本身未盡檢查義務致漏未申報情形，如係委
由他人辦理亦同。是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既經
申報人簽名蓋章始提出，自應詳細檢查各項財
產資料是否正確無誤，否則負申報義務之公職
人員，不盡檢查義務，隨意申報，均得諉為疏
失，或所委託代辦者之疏失而免罰，則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將形同具文。
（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813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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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最常主張之理由(三)

因為與配偶採財產分
開制或配偶不願提供
名下財產，無從取得
資料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定申報義務人係申報人，
而非其配偶，該法所課予者，乃係誡命申報人
應於申報前確實與其配偶溝通、查詢後再為申
報，而非課予申報人之配偶主動提供相關資料
之義務，申報人自應於申報前向其配偶說明財
產申報之相關規定，及未據實申報之法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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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財產申報義務僅要求公職人員誠實申報財產，未干
涉個人財產之管理、處分權，亦與夫妻財產制度無關，
是公職人員與其配偶，即使各自有私人財產且自行管理，
仍應據實申報，至申報人「對配偶財產無法查證」之問
題，衡諸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立法目的與「夫妻間財
產查詢之便利性、可能性」，原則上應由申報人自行解
決，故除非申報人舉證「已竭盡所能查詢」仍無從查證，
方可主張無申報不實之故意。如若不然，申報人得以其
與配偶財產係各自管理為由，即可輕易卸責，則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關於公開財產接受全民監督之立法目的，
顯將無法達成。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
簡字第342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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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最常主張之理由(四)

已採全戶授權，並利用介接資料辦理
財產申報，誤以為都已經申報了。

申報人自０年起使用本院授權介接財產
資料辦理定期申報，依本院每年寄送之
「監察院公職人員定期財產申報通知單」
已敘明……均一再提醒受處分人應查明
財產後，再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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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處罰案例（採授權介接，卻自行更改申報日）

函請說明
(雲林縣0議員)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
裁罰理由

未申報
本人土地3筆、
建物1筆
配偶土地1筆、
建物1筆

其助理是使用「監察院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系統」用自然人憑證下
載本院提供的資料給申報人確認
核對，無誤時再登入申報系統。
因其助理在收到本院公文就馬上
申報（按：指於109年11月27日
前收到「監察院公職人員定期財
產申報通知單」），未注意到申
報日期是要109年12月5日後才
能申報，提早進入系統時，系統
要求輸入「申報日期」，助理則
鍵入109年11月27日，未察所下
載的是上一年度（108）申報資
料，造成109年度申報上有多筆
項目漏報和金額短差問題，又其
本人在核對資料時因筆數項目太
多，也沒記得很清楚有哪部分未
申報到所致。

1.申報人及配偶分別於104
年及106年因買賣或受贈
取得系爭6筆不動產，109
年申報時理應記憶猶新。

2.縱使其助理提供108年度
申報資料予受處分人據以
核對，然查系爭6筆不動產
坐落位置並不偏避、取得
時間並不久遠，又以一般
人對所擁有之不動產數量，
尤其建物應能掌握筆數及
所在地區，不難發現有所
缺漏，其理當詳查並據實
申報，方屬正辦。然受處
分人卻未予查詢更新及確
認即上傳申報，顯疏未檢
查，難認有善盡其查證核
對之責。

1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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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處罰案例（將數筆存款合併申報致被裁罰）

函請說明
（0董事）

不一致情況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
裁罰理由申報 查復

溢報及未
申報本人
及配偶之
活存、綜
存、活儲、
存簿儲金、
優惠存款
等

7筆合計
1,988萬
元

43筆合計
1,982萬
元
(合計總
額溢報6
萬左右)

因將本人及
配偶名下的
43筆各類存
款合併申報
為7筆

經查申報人申報同
一家銀行存款，與
本院查復結果，無
一相符之處，也無
法歸納證明是將43
筆資料合併申報之
結果，核認溢報及
未申報合計2,597
萬元。

3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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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處罰案例（未申報未上市股票)

函請說明
(0議員)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裁罰理由

未申報本人股
票1筆500萬
元

投資購買花卉公司
股票後，該公司未
將實體股票交付，
而由股務代理人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代
理部集中保管。又
該公司工作人員未
具股務相關專業知
識，入股投資後未
予主動聯繫，復因
實體股票並未交付
本人收執保管，以
致申報財產時漏列
未申報

申報人於104年12月10日匯款
500萬元投資該花卉公司50萬
股，迄今未領取該公司股票，
然其曾於105年6月27日及106
年6月30日出席該公司股東常
會，此有花卉公司函復之股東
常會簽到冊影本為憑。
次查，該公司每年股東會開會
通知所寄送地址皆為申報表所
載之通訊地址(即戶籍地址)，
是申報人縱未領取股票，然其
既有匯款參與投資股份，復曾
出席股東常會，對於持有系爭
股票實難謂有不知之情。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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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處罰案例(一)

函請說明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裁罰理由

未申報儲蓄型保險8筆：
國華人壽「定期保險(90A)滿期還本型」
中國人壽「享富增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新光人壽「全心終身還本保險」
新光人壽「全意終身還本保險」
新光人壽「百齡終身壽險」
新光人壽「真心終身還本保險」
新光人壽「真意終身還本保險」
新光人壽「傳家寶終身還本保險」
未申報投資型保險1筆：
中國人壽「環球瑞泰理財贏家變額壽險」
共計9筆，累計已繳保費合計543萬元

因協助申報
之助理未詢
問即代為申
報，致其漏
未申報系爭
9筆保險。

申報人已辦理9
次財產申報，對
財產申報之相關
規定，應有相當
程度之認知，惟
查其101年至
105年之申報資
料，保險欄均填
載「總申報筆數：
0筆」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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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處罰案例(二)

函請說明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裁罰理由

未申報儲蓄型保險5筆：
中華郵政「歡喜還本保險」
新光人壽「金寶貝終身還本壽險」
中華郵政「吉利」保險、
富邦人壽「好富利增額終身壽險」
富邦人壽「金豐華利率變動型養老保
險」
累計已繳保費合計391萬元

因誤認被保
險人為已成
年子女保險
可不列入申
報

觀諸申報人已申
報之保險資料，
其中被保險人為
已成年子女之保
險共計11筆，均
已申報在案，並
無申報人所稱誤
認被保險人為已
成年子女之保險
毋庸申報之情形，
其陳述意見與事
實相悖，顯屬推
諉卸責之詞，實
不足採。

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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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處罰案例(不動產他項權利部設定抵押權)

函請說明
（0庭長）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
裁罰理由

未申報
私人債務1
筆480萬元

(因查得之不
動產他項權
利部有設定
抵押權)

(如有向銀行
申請設定抵
押權之債務
亦同)

因向甲購買土地，
先支付一半款項
予甲，未付的另
一半款項，設定
抵押權予甲，因
採用本院授權介
接，疏忽未注意
這筆抵押權債務。

申報人於申報日前2個月內才完成土地過
戶及抵押權登記，申報人理當知悉；又
申報人已有辦理17次財產申報之經驗，
且依本院寄送「填寫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表常見錯誤情形」載明債務常見錯誤有
「漏報以不動產設定之抵押債務、私人
債務…等。」以提醒受處分人查明後申報。
是所稱因審理案件之公務繁忙及使用自
然人憑證申報，致僅申報依自然人憑證
查得之財產資料，而疏失遺忘申報上開
私人債務，顯未善盡其查證之責，並放
任可能不正確之資料繳交至受理申報機
關，具有故意申報不實之間接故意，自
堪認定。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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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處罰案例(股票融資債務，不諳規定)

函請說明
（0檢察長）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裁罰及

臺北地方法院判決理由

未申報配偶
股票融資債
務1筆1,503
萬元

不知道融資要申報
在債務欄內，故只
在股票欄內附了融
資資料，認為只是
格式不符問題。

查由申報人提供集保公司資料顯示，股票餘
額別欄有註記「融資」字樣，且以申報人之
社經地位、學識專長及長期投入金融市場交
易之行為判斷，其對於此類應申報財產與相
關法令，應較一般申報人有更多瞭解及注意，
其未加以查證，足徵申報人於申報前顯未詳
細瞭解本法之相關填報規定，即率爾提出...

申報人申報之初未確實詳閱申報相關規定，
雖難認朱有隱匿財產故意，但其行為就是預
知申報數目不準確，卻仍申報(剪報)

3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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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處罰案例(授權介接、未申報配偶債務)

函請說明
（0委員長）

申報人主張 臺北地方法院判決理由

未申報配偶之
私人債務2筆，
合計510萬元
分別為：
其配偶向兒子
借款300萬元、
私人債務210
萬

因配偶忘記告知申
報人，且申報人係
採用授權介接財產
資料申報，認為申
報之結果為正確。

這2筆債務的總額並非區區小額，且
申報人辦理定期公職人員申報前3天，
配偶曾還兒子140萬元，配偶不會遺
忘，申報人也應向配偶核對，方屬正
辦。(剪報)

1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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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投資處罰案例

函請說明
(新北市0議員)

申報人主張 監察院裁罰理由

未申報本人、
配偶
事業投資各１
筆合計333萬
元，分別為：
273萬元及60
萬元

(同一家公司)

因長期皆使用
系統介接申報，
誤認監察院系
統可以同時介
接，致疏忽未
申報。

1.該公司係申報前3年核准設立，2人持股比
例分別為45.5%及10%，配偶並擔任監察人，
再以申報人及其配偶於該公司110年股利所
得分別為88萬餘元及63萬餘元，金額不小，
其對系爭2筆事業投資應無不知之理。

2.申報人已辦理15次財產申報，對事業投資
應填載申報等相關規定，理當知之甚明，
且申報人自106年起使用本院授權介接財產
資料辦理定期申報，依監察院每年寄送之
「監察院公職人員定期及變動財產申報通
知單」已敘明「…無法完整介接所有財產
資料…」，申報前只要稍加檢視核對，應
不難發現介接資料未提供系爭事業投資…

所稱誤認本院系統可以同時介接為其未申
報之理由，誠不足採信。

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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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因為配偶名下建物、汽車、存款、有價證券、
保險等申報不實而受罰的筆數，已高過申報人本人。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不實裁罰確定之財產項目及所有人統計表

統計期間：82年9月至112年3月
單位：筆數（以該項目財產受罰筆數為統計基礎）

財產項目
財產所有人

合計
申報人 配偶 未成年子女

土地 916 859 8 1,783

建物 118 152 4 274

汽車 21 28 0 49
現金 3 0 0 3

存款 640 749 14 1,403

有價證券 515 774 10 1,299

其他、保險 237 261 0 498

債權 20 17 0 37

債務 769 379 3 1,151

事業投資 166 123 10 299



無法取得配偶財產資料時
申報人確有無法申報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財產之正當理由者
(例如進行離婚訴訟中、未成年子女已婚等)：
1、仍應於「備註欄」中敘明理由，

2、嗣後受理申報機關（構）進行查核時，提出具體事證，以
供查核。

應檢附證明文件：

家暴-就醫證明、報案紀錄、民事保護令（俗稱禁止令）

感情不睦-離婚訴訟中（法院相關資料或委任律師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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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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